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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慈溪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慈溪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项目（项目名称）已由关于同意慈溪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慈发改

审批〔2021〕373号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慈溪市城乡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招标人为慈溪市城乡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招标代理人为浙江省成套工程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由社会资本方与政府方出资代表组建的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投融资，出资比例为社会资本方占项目资本金的66.5%，政府方出资代表

占项目资本金的33.5%，双方均以货币出资。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本项目社会资本方的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新浦镇半掘浦以西（东侧沿半掘浦现状道路，南侧沿慈溪开诚有机固废处理有限公司现状道路，西侧海涂地，北侧海涂

地）；

2.2项目规模：用地面积55606平方米,年处理普通建筑垃圾10万吨，装修垃圾（含大件垃圾）63万吨，废弃泥浆70万m
3
（80万吨）；

本招标文件所述的建筑垃圾包括普通建筑垃圾及装修垃圾（含大件垃圾）。普通建筑垃圾，指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装修垃圾是指房屋装修过程中

产生的混凝土、砂浆、砖瓦、陶瓷、石材、石膏、加气混凝土砌块、金属、木材、玻璃、塑料、涂料等废弃物大件垃圾，指家具和其他大件垃圾（不包

括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泥浆是指各类建（构）筑物桩基础、基坑围护结构以及泥水盾构、管网暗挖等施工产生的废置和剩余泥浆。

2.3项目总投资：根据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估算总投资为54017.77万元（含建设期利息），其中工程建安费42237.75万元。具体以审计数

据为准；

2.4服务内容：中标社会资本方与政府方出资代表依法在慈溪市合资成立项目公司。建设期内由项目公司负责红线范围内的场地整治及厂区的投资和

建设，在运营期内，政府方制定装修垃圾（含大件垃圾）收运办法，保障垃圾运至项目厂区，项目公司对接收的垃圾进行处理。因生产工艺需要，10万

吨的普通建筑垃圾由项目公司自行向社会购买，并由其自行运至项目厂区进行处理。项目公司负责收运及处理慈溪市行政区域内的普通建筑垃圾和废弃泥

浆。

红线外垃圾填埋场治理不在本次合作范围内，由政府方自行负责。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项目公司只能利用红线内土地，红线外土地由项目公司自

行协调处理。

2.5质量要求：

（1）工程质量需满足国家规范明确的与本项目工程等级类别适用的质量验收标准。项目按国家建设工程相关规定和设计标准设计建设，由建设监督

部门按建设程序对项目工程质量和进度进行监督；

（2）场地治理部分环保要求：场地内土壤质量达到《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

筛选值要求。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后，清水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须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表2标准的要求，且达到建

设用地标准。

（3）在项目建设期、运营期，因政策变化，建设运行标准要求提高的，投标人应无条件达标。

2.6合作方式：

（1）本项目采用建设-运营-移交的运作方式。

（2）交易结构：本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20%（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与资本金额度一致），实缴按中标价总投资的20%缴纳，其中社会资本方

占项目资本金总额的66.5%（如为联合体投标的，牵头人占项目资本金总额比例应≥35%，联合体其他成员均须参股，参股比例由其自行约定）；政府方

出资代表占项目资本金总额的33.5%，双方均以货币出资。

（3）合作期限：本项目合作期27年，其中建设期2年，运营期25年。合作期自招标人与项目公司签署《BOT项目合同》正式生效之日起算，项目提

前或延期完工，合作期不变。

（4）项目用地及资产权属：本项目土地使用权由招标人或其指定机构负责取得，并按取得该土地时的价款有偿提供给项目公司使用，计入项目总投

资。由项目公司使用并承担因土地使用产生的所有税费和费用，项目公司享有进入场地的全部通行权、道路使用权和其他附属的权利，但无权改变项目

用地性质，不得将土地用于本项目之外的任何目的。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必须具备以下资质或能力，并要求投标人具有相应的自有资金或融资能力：

①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及以上资质；

②具备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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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须明确联合体牵头人；联合体所有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数量不得超过3家。联

合体各方应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方和各方权利、责任和义务。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参与本项目招标活

动。

3.4信誉要求：

（1）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如为联合体指联合体各方）不得具有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且限制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为记录，并在处

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2）中标候选人（如为联合体指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产生预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预上述中标单

位及人员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招标人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

3.5其他：投标人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成员中的施工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登记以及

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要求完成录入。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1年 12 月9 日17时00分前进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慈溪市分网电子交易平台（工程建设）（市级平台）中用数

字证书（CA）登录获取招标文件。获取前投标单位须进行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和申领“数字证书、单位电子公章、法定代表人电子印

章”。公告发布即可获取招标文件，招标资料为电子招标文件、前期资料等。只有从网上获取招标文件的单位才能投标。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在开标时收取，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1年 12 月 23 日9时30分（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开标地点为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慈

溪市白沙路街道南二环东路1355号）二楼第三开标室。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6.投标保证金（投标人可任选以下四种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中的一种进行缴纳）

6.1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一：

投标保证金 50 万元，通过投标人（联合体的为牵头人）的基本账户以银行转帐方式缴入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投标保证金专户，到账截止时

间 2021 年12 月 22 日17时前。【为使投标单位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信息与投标申请人信息相符，请各投标单位采用网银（不能走同城）或电汇方式缴

纳投标保证金】

收 款 人：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投标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子 帐 号：201000228967189000853

6.2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二：

投标保证保险金额 50 万元 ，通过投标人（联合体的为牵头人）的基本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

（0574—63014215）或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0574—63921501）投保，且保单必须有效，保单出具截止时间 2021

年 12 月22 日24时前。

6.3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三：

投标保证担保金额 50 万元，通过投标人（联合体的为牵头人）的基本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宁波正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0574—63019208）办理

投标担保，且投标保函必须有效，投标保函出具截止时间 2021 年 12月 22 日24时前。

6.4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四：

银行保函金额 50 万元，通过投标人（联合体的为牵头人）的基本账户向宁波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银行办理银行保函，且银行保函必须有效，银行

保函出具截止时间 2021 年 12 月 22 日24时前。

7.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慈溪市分网（http://bidding.ningbo.gov.cn/cixi/）上发布。

8.其他说明

8.1资格审查方式：本次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详细要求见招标文件。

8.2 本次项目评标办法采用 定性评审法 。

8.3本次项目定标办法采用 票决法 。

8.4 联合体投标的，网上招标文件由联合体牵头人获取，联合体其他成员单位无须进行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和申领“数字证书”。

8.5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和申领“数字证书”，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慈溪市分网办事指南。

8.6因疫情防控需要，疫情防控期间，各投标单位人员进入交易中心需亮码及佩戴口罩，并遵守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项防疫措施规定。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慈溪市城乡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招标人地址：慈溪市古塘街道浒崇公路199号慈溪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联系人：钱先生

联系电话：13486622932

代理单位：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古墩路701号紫金广场A座12楼

联系人：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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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5957192768

邮箱：6539739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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